114年彰化縣辦理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運動選手輔導照顧作業說明會

壹、依據：
一、教育部體育署102年7月19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20021473B號令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作業要點辦理(如附件一)。

二、教育部體育署114年6月13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140401199號函辦理。

貳、辦理單位及說明會日期地點如下：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承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協辦單位：大竹國小。
四、申請單位：114年度彰化縣各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附件二)
參、申請補助對象及資格如下：
一、申請對象：114年彰化縣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之優秀運動選手。
二、申請資格：以前一年度【113.1.1-113.12.31】參加或獲得下列賽會成績者為限。※國、高中需符合以下第1至6點（審查標準，全中運有比賽項目，則必須以全中運成績為申請資格，包含田徑、游泳、射箭、桌球、羽球、跆拳道、柔道、舉重、拳擊；排球及籃球則以甲級聯賽；曲棍球則以中正盃；武術非奧運項目無法申請）；國小資格必需符合下列第7點。
1、經獲選為國家代表隊，並參加東亞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及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者。

2、經全國性單項運動（總）協會，獲選代表我國參加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各項世界及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獲得前3名者，上開各項賽會限於賽前向教育部體育署提報並經核定為國光獎章及獎助學金最優（高）級組賽會者。
3、經獲選代表我國參加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前6名、或亞洲青年運動會、國際學校體育總會主辦之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及世界中等學校單項錦標賽獲得前3名者。

4、獲得全國運動會個人項目前6名者或團體項目前3名者。

5、獲得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個人項目前3名、團體項目第1名及教育部核定辦理聯賽最優級組第1名者。

6、獲得全國性單項運動（總）協會報經教育部核定為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資格運動錦標賽個人項目前3名、團體項目第1名者。
7、獲得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辦之縣市運動賽會或中小學聯合運動會（離島地區未能每年舉辦者，則以最近一屆為原則），或參賽隊數10隊以上單項運動錦標賽國小組第1名者。(國小組申請資格唯一條件，或國一)
肆、辦理方式：

一、相關資料請上大竹國小網站http://www.tces.chc.edu.tw/校務佈告欄『114年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作業』下載。

二、上傳申請計畫補助申請表WORD電子檔，請於6/27（五）中午12點前E-mail至 yuzai0726@yahoo.com.tw。【如附件三】**請勿傳PDF檔。
三、各校請於7/1(二)前將以下書面資料送至或掛號寄至大竹國小學務處沈勇志主任收。學校住址：彰化縣彰化市大竹里彰南路2段164巷41號。
   **書面資料包含：
1、申請計畫補助申請表（需核章）
2、獎狀或成績證明影本【符合申請補助資格之條件一份即可，國一或國小以彰化縣內比賽--需檢附秩序冊影本（含封面、隊職員名單、賽程表（須有參賽隊數）等）】*全中運免附秩序冊。
伍、其他注意事項：

一、課業輔導項目體育署已分配各縣市額度，如本縣各訓練站申請額度如超過體育署核定額度，则審查單位有權修正各訓練站申請額度。【113學年度畢業生不予申請。】

二、因為今年有跨學年度，申請符合資格之應屆畢業生將先填至6月。114學年度，則由新就讀之學校將修正資料表（如附件四），於114年9月9日中午前修正後核章，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如訓練事實證明、休學證明等)送至大竹國小。逾期造成選手權益受損，由學校自行負責。
1、原所屬選手轉學或畢業升學至同縣市體育署核定設立之訓練分站且繼續原專長訓練者。
2、原所屬選手有跨縣市轉學或升學至體育署核定設立之訓練分站且繼續原專長訓練者。
3、計畫核定時非屬訓練站選手，於新學期有轉學或畢業升學至體育署核定設立之訓練分站並有訓練事實者（需提具該選手訓練事實證明）。
4、原所屬選手在學期間有休學、退學、輟學或不再接受專長訓練者（需提具相關證明），自喪失學籍或停止訓練日起，停支生活照顧補助，已領取補助應予追繳。

5、如有上述情形，選手生活照顧補助以獲有新學籍當月起算，由新學校辦理經費核撥事宜，如有中斷培訓情形，則按30日比例支給補助。
三、本要點補助限制如下：
(一)學雜費補助（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及代辦費，不含服裝費及課業輔導費）：補助範圍為113學年度下學期及114學年度上學期（計2個學期）。
1、資格條件：符合成績資格之訓練站選手。

2、補助額度：

(1)依每人每學期實際繳費情形覈實報支計算。
(2)就讀高級中學(含高級職業學校)：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8,000元。
(3)就讀國民中學：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元。
(4)就讀國民小學：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500元。
※ 113學年度小六學生只申請最高500元(113學年度下學期)、國三學生只申請最高1,000元(113學年度下學期)、高三學生只申請最高8,000元(113學年度下學期)。其它年段之選手可申請兩學期。
3、補助款支用限制：

(1)表列賽會團體項目皆以大會選手名冊為準。

(2)同時領有體育署、其他機關、各級學校或相關團體學雜費補助者，合計之補助額度不得超過實際學雜費支出。
(二)生活照顧補助：補助期程為114年1月至12月（總計12個月）
1、資格條件：符合成績資格之訓練站選手。

2、補助額度：

(1)就讀高級中學（含高級職業學校）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3,000元。

(2)就讀國民中學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2,000元。
(3)就讀國民小學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1,000元。

※ 113學年度小六學生只申請最高6,000元（114年1月至6月）、國三學生只申請最高12,000元（114年1月至6月）、高三學生只申請最高18,000元（114年1月至6月）。其它年段之選手可申請1至12月。

3、補助款支用限制：

(1)補助款應直接撥予合於補助資格之補助對象，不得移作教練津貼及其他非及於補助對象之支出。

(2)已領有體育署、其他機關、各級學校或相關團體生活津貼、零用金等其他給與者，不得支領本項補助。

(三)課業輔導補助：各校自由彈性申請，補助期程為114年7月至10月
(總計3至4個月。可依各校需求自行調整輔導月數，不可超過4個月)
※小六、國三、高三應屆畢業生不申請。

1、資格條件：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之選手。

2、補助額度：

(1)就讀高級中學（含高級職業學校）及國民中學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元。

(2)就讀國民小學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500元。

3、補助款支用限制：

(1)補助款應支用於辦理課業輔導計畫所需必要性支出，並以檢據方式核銷，不得逕行造冊發給受補助對象。

(2)辦理機構應確實檢核年度經費執行情形，已編列於體育署或其他機關之課業輔導經費者，不得重複申請及支領本項補助經費。
(3)課業輔導補助經體育署核定實施計畫及經費後，請申辦各校於收到核定函及核定金額後，才能實施辦理。
(四)本案補助經費請於114年11月7日前檢附領據、經費收支結算表（附件五）、成果報告書（附件六）、學雜費受補助對象領據簽收影本（附件七）、生活照顧補助計畫受補助對象領據簽收影本（附件八）送交教育處體健科劉美娜小姐審辦。

※其他注意事項：
1、以上各校配合事項於期限內若未完成繳交，逾期視同放棄。如影響選手相關權益，則各校自行負責。

2、國中、高中申請成績資格，請參考113全中運成績表。是否符合申請資格除縣府初審外，必須也符合教育部體育署複審。

3、相關申請金額以教育部體育署修訂為核定金額。

4、負責應屆畢業選手補助請領之學校：由選手各學期就讀之學校負責核銷發放（例如：陳○○選手於114學年度上學期為彰泰國中田徑訓練站1年級選手【該選手114年6月由大竹國小畢業】。則113學年度下學期學雜費補助及1至6月生活照顧費補助由大竹國小負責；114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補助及9至12月生活照顧費補助由彰泰國中負責）。
5、本案請依本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整體規劃114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選手輔導照顧計畫，擇定執行內容，並確實檢視各訓練站選手請領其他相關補助情形，同時領有體育署、其他機關、各級學校或相關團體學雜費補助者，合計之補助額度不得超過實際學雜費支出；已領有體育署、其他機關、各級學校或相關團體生活津貼、零用金等其他給與者，不得支領生活照顧補助；已編列於體育署或其他機關之課業輔導經費者，不得重複申請及支領課業輔導補助。
6、體育署核定補助之培訓，如列為「名古屋亞運」、「德國萊茵世大運」、「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培訓或儲訓選手，或經核定單項運動協會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之培訓選手，且已領有體育署專案補助經費者，則不得請領生活照顧補助，以符規定。
7、惟經體育署查證有溢領補助經費情事者，體育署則以書面通知限期繳回已領取經費，其屆期仍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並停止所屬訓練站補助1年。

8、請各校承辦人務必詳細清查所屬訓練站選手，是否有符合申請資格，以免影響選手相關權益。

9、相關佐證資料、獎狀及成績證明影本等，請蓋「與正本相符」章及「承辦人」職章。

10、附件三作業申請表各項申請補助計畫表格運動成績，請務必依獎狀內比賽名稱、組別、項目及成績逐一填寫，務必配合。
【例】：
1. 彰化縣113學年度縣長盃游泳錦標賽國小男生高年級組100公尺仰式第1名。
2. 彰化縣113學年度縣長盃田徑錦標賽國小女童組100公尺第1名。
3. 彰化縣113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小男甲組100公尺第1名。
4.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重國女組45公斤級第1名。
附件一：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作業要點
一、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建立運動選手生涯輔導照顧制度，讓優秀運動選手無後顧之憂情況下接受嚴格競技訓練，以提升選手專項競技實力，進而整體提高我國國際競技運動實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輔導照顧範圍，以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運動種類及項目訓練之選手為限，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署核定各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以下簡稱基訓站）優秀運動選手及體育高級中學優秀運動選手。

（二）發展特色運動之大專校院優秀運動選手。
三、辦理機構及執行內容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體育高級中學：針對合於本要點補助範圍及對象，執行學雜費（含學分費）補助、生活照顧補助及課業輔導補助等三類計畫，其資格條件、補助額度及補助基準如附件一。

（二）發展特色運動之大專校院：針對合於本要點補助範圍及對象，執行學雜費（含學分費）補助、生活照顧補助等二類計畫，其資格條件、補助額度及補助基準如附件二。

（三）本署核定之適當機構：執行生涯諮商及相關就業輔導計畫，其辦理方式及對象等事項，由辦理機構提具計畫經本署核定後辦理。
四、本署為審核各該補助案，得設立專案小組審議相關事宜；其成員依據各申請案性質，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
五、由辦理機構提具計畫申請書（如附件三），於受理申請期間內報本署申請經費補助。各該辦理機構應組成輔導小組，依據本要點輔導措施，分別擬具輔導計畫，內容應含輔導對象、遴選基準、輔導實施方式、輔導時間地點、督導評核方式及預期績效等。
六、經費核撥程序：

（一）辦理機構於本署核定補助經費公文送達後二週內，報補助金額領據向本署請領經費。

（二）辦理機構為地方政府者，應將補助款納入其預（決）算辦理。
七、經費核銷程序：

（一）辦理機構應於各該年度十二月十日前，備文、檢附報告書（如附件四）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如附件五及附件六），報本署辦理核銷。其補助款納入預（決）算者，原始憑證留存於辦理機構，以備審計機關抽查。

（二）其有必要者，應配合併同檢附相關原始憑證報本署核備；其補助款未納入預（決）算者，應檢具原始憑證併同收支結算表報本署。
八、本要點補助限制如下：

（一）受補助對象違反運動精神、有其他不良事蹟或未配合執行國家體育運動政策而經查證屬實者，即撤銷或廢止其補助。

（二）受補助對象不遵守關於運動選手紀律規定（含違反世界運動禁藥管制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即　WADA）相關規定）或不遵守參與國際（含兩岸）體育活動交流等相關規定者，撤銷或廢止其補助。
九、辦理機構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者，本署得視其情節，撤銷其補助之核定，並以書面通知限期繳回已領取經費；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受補助對象在學期間休學、退學、轉學、輟學或不再接受專長項目訓練者，應即報本署備查，並應自喪失學籍或停止訓練之日起，停支生活照顧補助；在學期間已領取之補助，不予追繳。有前項情形而辦理機構隱匿未報本署備查者，停止補助一年，或停止受理其申請一年。
十、為瞭解辦理機構執行績效，本署得視需要派員訪視，辦理機構應配合本署訪視工作提供相關資料及說明，以供本署查察。
十一、本要點視各該年度運動發展基金預算編列及收入情形，經本署專案小組決議後，得以酌予調整補助額度。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及體育高級中學選手之申請資格條件、補助額度及基準
	       補助基準

補助項目
	資格條件
	補助額度
	補助款支用限制

	一、學雜費補助（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及代辦費，不含服裝費及課業輔導費）
	以前一年度參加或獲得下列賽會成績者為限：

1.經獲選為國家代表隊，並參加東亞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及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者。

2.經全國性單項運動（總）協會，獲選代表我國參加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各項世界及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獲得前3名者，上開各項賽會限於賽前向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提報並經核定為國光獎章及獎助學金最優（高）級組賽會者。
3.經獲選代表我國參加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前6名、或亞洲青年運動會、國際學校體育總會主辦之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及世界中等學校單項錦標賽獲得前3名者。

4.獲得全國運動會個人項目前6名者或團體項目前3名者。

5.獲得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個人項目前3名、團體項目第1名及本署核定辦理聯賽最優級組第1名者。

6.獲得全國性單項運動（總）協會報經本署核定為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資格運動錦標賽個人項目前3名、團體項目第1名者。
7.獲得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辦之縣市運動賽會或中小學聯合運動會（離島地區未能每年舉辦者，則以最近一屆為原則），或參賽隊數10隊以上單項運動錦標賽國小組第1名者。
	1.依每人每學期實際繳費情形覈實報支計算。

2.就讀高級中學(含高級職業學校)：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8,000元。
3.就讀國民中學：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元。
4.就讀國民小學：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500元。
	1.表列賽會團體項目皆以大會選手名冊為準。

2.同時領有本署、其他機關、各級學校或相關團體學雜費補助者，合計之補助額度不得超過實際學雜費支出。



（續上表）

	       補助基準

補助項目
	資格條件
	補助額度
	補助款支用限制

	二、生活照顧補助
	同學雜費補助
	1.就讀高級中學（含高級職業學校）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3,000元。

2.就讀國民中學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2,000元。
3.就讀國民小學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1,000元。
	1.補助款應直接撥予合於補助資格之補助對象，不得移作教練津貼及其他非及於補助對象之支出。

2.已領有本署、其他機關、各級學校或相關團體生活津貼、零用金等其他給與者，不得支領本項補助。

	三、課業輔導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及體育高級中學之選手。
	1.就讀高級中學（含高級職業學校）及國民中學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元。

2.就讀國民小學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500元。
	1.補助款應支用於辦理課業輔導計畫所需必要性支出，並以檢據方式核銷，不得逕行造冊發給受補助對象。

2.辦理機構應確實檢核年度經費執行情形，已編列於本署或其他機關之課業輔導經費者，不得重複申請及支領本項補助經費。


附件二：
	編號
	單位學校
	運動種類

	1
	鹿港國中
	田徑 

	2
	彰安國中
	曲棍球

	3
	和美實驗學校
	柔道 跆拳道

	4
	培英國小
	田徑

	5
	田尾國中
	田徑 舉重

	6
	員林國中
	拳擊  羽球

	7
	平和國小
	曲棍球

	8
	大竹國小
	田徑 桌球 跆拳道

	9
	彰泰國中
	田徑 游泳

	10
	埤頭國中
	舉重

	11
	二林高中國中部
	拳擊

	12
	二林高中高中部
	拳擊 

	13
	鹿鳴國中
	田徑 

	14
	伸港國中 
	籃球 排球

	15
	三條國小
	跆拳道

	16
	崇實高工
	田徑 跆拳道 羽球

	17
	頂番國小
	田徑 桌球 

	18
	埔心國中
	拳擊

	19
	社頭國中
	田徑 舉重

	20
	田中國小
	羽球

	21
	彰德國中
	田徑 桌球 

	22
	二林工商
	舉重 拳擊 

	23
	湖北國小
	桌球

	24
	三潭國小
	射箭

	25
	和群國中
	田徑  柔道 跆拳道

	26
	泰和國小
	游泳

	27
	福興國中
	跆拳道  排球

	28
	信義國中小國中部
	田徑 跆拳道

	29
	信義國中小國小部
	跆拳道

	30
	和東國小
	柔道 武術

	31
	成功高中國中部
	拳擊

	32
	成功高中高中部
	拳擊 舉重 籃球

	33
	員林農工
	田徑 跆拳道

	34
	溪湖國中
	籃球 曲棍球

	35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桌球

	36
	彰化藝術高中高中部
	田徑 游泳 桌球 拳擊 曲棍球

	37
	北斗家商
	舉重

	38
	田中高中國中部
	羽球 射箭 武術

	39
	田中高中高中部
	田徑 羽球 射箭 籃球 武術

	40
	埔鹽國中
	柔道

	41
	新港國小
	籃球

	42
	南郭國小
	游泳 桌球 羽球 

	43
	花壇國小
	田徑 

	44
	靜修國小
	排球

	45
	和美高中國中部
	田徑  武術

	46
	和美高中高中部
	田徑 排球 武術

	47
	陽明國中
	游泳 武術

	48
	中山國小
	游泳 羽球

	49
	大同國中
	田徑 游泳 拳擊 武術                  

	50
	彰興國中
	桌球


附件三：

114年度彰化縣辦理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
運動選手輔導照顧作業申請表
※淺黃色網底為必須填寫資料。
【1】 各訓練站申請基本資料：

	訓練站（學校）名稱
	

	訓練站（學校）主管
	

	承辦人姓名
	

	承辦人聯絡電話（公）
	

	承辦人行動電話
	

	承辦人電子信箱
	


【2】 各項申請補助計畫表格：

1、學雜費補助計畫：【表格不足時可自動增列】
	序號
	就讀學校
	姓名
	所屬
基訓站名稱
	運動成績
	合於附表所列補助項目資格條件之項次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113學年度就讀年級(小六或國一或高一)
	申請學期

	1
	○○高中
	王○○
	田徑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田徑高女組跳遠第2名
	5
	16,000
	高二
	113學年度下學期、114學年度上學期

	2
	○○國中
	陳○○
	田徑
	彰化縣113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小男甲組100公尺第1名
	7
	1,500
	國一
	113學年度下學期、114學年度上學期

	3
	○○國小
	陳○○
	田徑
	彰化縣113學年度縣長盃田徑錦標賽國小女童組100公尺第1名
	7
	500
	小六
	113學年度下學期

	4
	○○國小
	林○○
	桌球
	彰化縣113學年度縣長盃桌球錦標賽四年級男生組第1名
	7
	1,000
	小四
	113學年度下學期、114學年度上學期

	總計
	     人
	新臺幣                元

	附註
	辦理機構應詳實審核補助（或輔導）對象資格條件，不得虛偽浮報。


◎學雜費補助注意事項：

1、學雜費補助（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及代辦費，不含服裝費及課業輔導費）：
補助範圍為113學年度下學期及114學年度上學期（計2個學期）。

2、資格條件：符合成績資格之訓練站選手。

3、補助額度：

（1）依每人每學期實際繳費情形覈實報支計算。

（2）就讀高級中學（含高級職業學校）：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8,000元。
（3）就讀國民中學：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元。
（4）就讀國民小學：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500元。
※113學年度小六學生只申請最高500元（113學年度下學期）、國三學生只申請最高1000元（113學年度下學期）、高三學生只申請最高8000元（113學年度下學期）。其它年段之選手可申請兩個學期。
4、補助款支用限制：

（1）表列賽會團體項目皆以大會選手名冊為準。

（2）同時領有體育署、其他機關、各級學校或相關團體學雜費補助者，合計之補助額度不得超過實際學雜費支出。
2、生活照顧補助：【表格不足時可自動增列】
	序號
	就讀學校
	姓名
	所屬
基訓站名稱
	運動成績
	合於附表所列補助項目資格條件之項次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113學年度就讀年級(小六或國一或高一)
	申請月份

	1
	○○高中
	王○○
	田徑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田徑高女組跳遠第2名
	5
	18,000
	高三
	1月-6月

(共6個月)

	2
	○○國中
	陳○○
	田徑
	彰化縣113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小男甲組100公尺第1名
	7
	24,000
	國一
	1-12月

	3
	○○國小
	林○○
	桌球
	彰化縣113學年度縣長盃田徑錦標賽國小女童組100公尺第1名
	7
	6,000
	小六
	1-6月

	總計
	     人
	新臺幣                元

	附註
	辦理機構應詳實審核補助（或輔導）對象資格條件，不得虛偽浮報。


◎生活照顧補助注意事項：
1、補助期程為114年1月至12月（總計12個月）
2、資格條件：符合成績資格之訓練站選手。

3、補助額度：

（1）就讀高級中學（含高級職業學校）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3,000元。

（2）就讀國民中學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2,000元。
（3）就讀國民小學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1,000元。

※113學年度小六學生只申請最高6000元（114年1月至6月）、國三學生只申請最高12000元（114年1月至6月）、高三學生只申請最高18000元（114年1月至6月）。其它年段之選手可申請1至12月。
4、補助款支用限制：

（1）補助款應直接撥予合於補助資格之補助對象，不得移作教練津貼及其他非及於補助對象之支出。

（2）已領有本會、其他機關、各級學校或相關團體生活津貼、零用金等其他給與者，不得支領本項補助。

3、課業輔導補助：【表格不足時可自動增列】
	序號
	就讀學校
	姓名
	所屬基訓站名稱
	總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備註

(目前年級)

※應屆畢業生不予申請
	申請月份

	1
	○○高中
	王○○
	田徑
	無須填寫
	
	

	
	
	
	
	無須填寫
	
	

	
	
	
	
	無須填寫
	
	

	
	
	
	
	無須填寫
	
	

	
	
	
	
	無須填寫
	
	

	總計
	     人
	新臺幣                元

	附註
	辦理機構應詳實審核補助（或輔導）對象資格條件，不得虛偽浮報。


◎課業輔導補助注意事項：

1、補助期程為114年7月至10月（最多4個月。可依各校需求自行調整輔導月數，不可超過4個月。縣府會依各校申報情形調整月數、人數、補助金額等）
※小六、國三、高三應屆畢業生不申請。
2、資格條件：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之選手。

3、補助額度：

（1）就讀高級中學（含高級職業學校）及國民中學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元。

（2）就讀國民小學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500元。

4、補助款支用限制：

（1）補助款應支用於辦理課業輔導計畫所需必要性支出，並以檢據方式核銷，不得逕行造冊發給受補助對象。

（2）辦理機構應確實檢核年度經費執行情形，已編列於體育署或其他機關之課業輔導經費者，不得重複申請及支領本項補助經費。
（3）課業輔導補助經體育署核定實施計畫及經費後，請申辦各校於收到文後再依說明是否須檢附課業輔導實施計畫及經費概算表送府審辦。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附件四：________________（學校名稱）114年度運動選手輔導照顧實施計畫修正資料表

一、調整選手名冊資料
（範例）※有調整之學校務必於114年9月9日中午前完成填寫核章後，將電子檔及書面送至大竹國小沈主任。
	原屬基層訓練站及分站名稱
	選手

姓名
	新屬基層訓練站及分站名稱
	調整

原因

（詳附註）
	原核定補助項目及經費情形
	已支經費
	變更補助項目及經費情形
	經費增減情形

	
	
	
	
	學雜費補助
	生活照顧補助
	
	學雜費補助
	生活照顧補助
	

	
	
	
	
	額度
	學期
	小計
	額度
	月數
	小計
	
	額度
	學期
	小計
	額度
	月數
	小計
	

	○○國中

田徑
	王大明
	○○高中

田徑
	1-1升學

9月升新校
	1,000
	1

(100上) 
	1,000
	2,000
	5

(6-10月)
	8,000
	2,000

(6月)
	8,000
	1

(100上)
	8,000
	3,000
	2

(9-10月)
	6,000
	＋
	7,000

	○○國中

游泳
	林小瑜
	○○國中

游泳
	1-1轉學

9月轉入新校
	1,000
	1

(100上)
	1,000
	2,000
	5

(6-10月)
	10,000
	2,000

(6月)
	1,000
	1

(100上)
	1,000
	2,000
	2

(9-10月)
	4,000
	－
	4,000

	○○國中

排球
	章建邦
	○○高中

排球
	1-2升學

9月升新校
	0
	0
	0
	0
	0
	0
	0
	8,000
	1

(100上)
	8,000
	3,000
	4

(9-10月)
	12,000
	＋
	20,000

	○○國中

足球
	陳小帆
	○○國中

足球
	1-2轉學

6月轉入新校
	0
	0
	0
	0
	0
	0
	0
	1,000
	1

(100上)
	1,000
	2,000
	7

(6-12月)
	14,000
	＋
	15,000

	○○國小

軟式網球
	林怡君
	○○國中

軟式網球
	1-3升學

9月升新校
	0
	0
	0
	0
	0
	0
	0
	1,000
	1

(100上)
	1,000
	2,000
	4

(9-10月)
	8,000
	＋
	9,000

	○○國小

跆拳道
	林怡君
	○○國小

跆拳道
	1-3轉學

9月轉入新校
	500
	1

(100上)
	500
	1,000
	7

(6-12月)
	7,000
	1,000

(6月)
	500
	1

(100上)
	500
	1,000
	4

(9-10月)
	4,000
	－
	2,000

	○○國中

田徑
	林偉明
	○○國中

田徑
	1-4休學

6月10日休學
	1,000
	1

(100上)
	1,000
	2,000
	5

(6-10月)
	10,000
	600

(9日)
	0
	0

(100上)
	0
	0
	0
	0
	－
	10,400

	○○國中

網球
	陳誠佑
	中斷培訓

轉非基訓站
	1-4退訓

6月5日退訓
	1,000
	1

(100上)
	1,000
	2,000
	7

(6-12月)
	14,000
	266

(4日)
	0
	0

(100上)
	0
	0
	0
	0
	－
	14,734

	總計
	8人
	8分站
	
	
	
	4,500
	
	
	49,000
	5,866
	
	
	19,500
	
	
	48,000
	＋
	19,866


註：請擇定符合本署作業要點資格條件選手之調整原因，並填入上表。
1-1所屬選手轉學或升學至同縣市本署核定設立之基訓分站且繼續原專長訓練者。1-2所屬選手轉學或升學至其他縣市者。1-3計畫核定時非屬基訓分站選手，於新學期有轉學或升學至本署核定設立之基訓分站並有訓練事實者。1-4原所屬選手在學期間有休學、退學、輟學或不再接受專長訓練者。
    如有上述情形，選手生活照顧補助以獲有新學籍當月起算，由新學校辦理經費核撥事宜，如有中斷培訓情形，則按30日比例支給補助。

二、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如訓練事實證明、休學證明等）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附件五：
	彰化縣政府補助(委辦)經費收支結算表

	機關名稱：彰化縣○○國民○學
	所屬年度：114年度

	計畫名稱：114年度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

	縣政府核定函日期文號：彰化縣政府114年  月  日府教體字第               號函

	計畫期程：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支用項目
	核定數
(A)
	實支數
(B)
	餘絀數
(C=A-B)
	備     註

	學雜費補助
	
	
	
	

	生活照顧補助
	
	
	
	

	課業輔導補助
	
	
	
	

	合    計
	
	
	
	


	承辦單位：
	主〈會〉計：
	機關首長：

	備註：一、本表請於計畫執行完成10日內填報縣政府
      二、本表「計畫支用項目」請機關學校依照原核定計畫概算項目填寫
      三、本計畫如有剩餘款(餘絀合計數)應一併繳回縣庫，並請註明繳回日期


附件六：

（辦理機構全銜）    年度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執行成果報告書

1、 執行期程：請填寫當年度1-12月，沒有申請的項目請刪除
(一)學雜費補助：113學年度下學期及114學年度上學期（2個學期)。

(二)生活照顧補助：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12個月）。

(三)課業輔導補助：114年7月1日至114年10月（4個月）。

2、 執行情形（應依補助項目計畫撰擬）：

依據三項子計畫核定經費情形，分別『文字』描述。沒有申請的項目請刪除
(一)學雜費補助：
1、每人每學期補助     元，補助2學期，補助    人，合計    元。

2、每人每學期補助     元，補助1學期，補助    人，合計    元。

3、合計補助    人，共計補助     元。

(二)生活照顧補助：
1、每人每月補助     元，補助12個月，補助    人，合計    元。

2、每人每月補助     元，補助6個月，補助    人，合計    元。

3、合計補助    人，共計補助     元。

(三)課業輔導補助：共補助本校計○人，核定補助經費共計○萬○元，實施期程為114年7月至114年10月之課後時間、週末、寒暑假輔導…。
3、 執行績效（應依補助項目計畫撰擬）：
(一)

(二)

(三)
參賽績效：當年度獲補助選手及學校對外比賽成績（建議『表格』呈現）
1、例：田徑
	賽事名稱
	賽事日期
	組別
	項目
	名次
	參賽學生

	
	
	
	
	
	

	
	
	
	
	
	


2、例：桌球
	賽事名稱
	賽事日期
	組別
	項目
	名次
	參賽學生

	
	
	
	
	
	

	
	
	
	
	
	


4、 經費支用情形（應依補助項目計畫撰擬）：複製報縣府的收支結算表格
	彰化縣政府補助(委辦)經費收支結算表

	機關名稱：彰化縣○○國民○學
	所屬年度：113年度

	計畫名稱：114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選手輔導照顧計畫

	縣政府核定函日期文號：彰化縣政府114年  月  日府教體字第              號函

	計畫期程：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支用項目
	核定數
(A)
	實支數
(B)
	餘絀數
(C=A-B)
	備 註

	學雜費補助
	17,500 
	17,500 
	0 
	

	生活照顧補助
	210,000 
	210,000 
	0 
	

	課業輔導補助
	90,000 
	90,000 
	0 
	

	合      計
	317,500 
	317,500 
	0 
	


5、 督導考核情形（應依補助項目計畫撰擬）：

配合教育部體育署規劃，與彰化縣政府定期辦理考核訪視，另學校亦依規定辦理內部自我管控，確實依補助項目及經費額度執行。（參考範例）
6、 檢討及建議（應依補助項目計畫撰擬）：請學校列表陳述辦理檢討及建議
1.

2.

7、 附件：請依序檢附
（一）補助對象名冊範例如下一頁
（二）學雜費及生活照顧補助計畫受補助對象領據簽收影本

      請提供『掃描檔』或『照片檔』
（三）活動照片如範例頁
     請檢附參加比賽、訓練情況或課業輔導等照片，並文字描述，至少10張以上。
（辦理機構全銜）___年度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名冊

(金額：新臺幣元)

	補助

項目
	執行

期間
	就讀學校
	姓名
	性別
	是否為

原住民
	專長

項目
	補助

金額
	備註

	學雜費補助
	112學年度
下學期
	○○國小
	王○○
	女
	是
	田徑
	○
	

	
	
	
	
	
	
	
	
	

	
	
	
	
	
	
	
	
	

	
	小計
	○校
	○人
	男○人

女○人
	是○人

否○人
	
	○元
	

	
	執行

期間
	就讀學校
	姓名
	性別
	是否為

原住民
	專長

項目
	補助

金額
	備註

	
	113學年度
上學期
	
	
	
	
	
	
	

	
	
	
	
	
	
	
	
	

	
	小計
	○校
	○人
	男○人

女○人
	是○人

否○人
	
	○元
	

	
	總計
	新臺幣           元


	補助

項目
	執行

期間
	就讀學校
	姓名
	性別
	是否為

原住民
	專長

項目
	補助

金額
	備註

	生活照顧補助
	○月
	○○國小
	王○○
	女
	是
	田徑
	○
	

	
	
	
	
	
	
	
	
	

	
	
	
	
	
	
	
	
	

	
	
	
	
	
	
	
	
	

	
	小計
	○校
	○人
	男○人

女○人
	是○人

否○人
	
	○元
	

	
	執行

期間
	就讀學校
	姓名
	性別
	是否為

原住民
	專長

項目
	補助

金額
	備註

	
	○月
	○○國小
	王○○
	女
	是
	田徑
	○
	

	
	
	
	
	
	
	
	
	

	
	小計
	○校
	○人
	男○人

女○人
	是○人

否○人
	
	○元
	

	
	總計
	新臺幣           元



	補助

項目
	執行

期間
	辦理情形

（方式）
	辦理地點
	參加人數

	課業輔導
	
	如課後、週末、寒暑假輔導…
	○○國小
	男○人
	合計○人

	
	
	
	
	女○人
	

	
	
	
	○○國中
	男○人
	合計○人

	
	
	
	
	女○人
	

	
	各級學校參加情形：總計      人；男生      人；女生       人

大專校院      人（  ﹪）；高中      人（  ﹪）；國中      人（  ﹪）  國小      人（  ﹪）。

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           元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

（辦理機構全銜）___年度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 成果照片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辦理機構全銜）___年度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 成果照片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文字描述


附件七：教育部體育署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學雜費補助領據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用）

領  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  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

   學年度下學期及   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補助
總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所屬縣市：                就讀學校：            
所屬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           領款人姓名：            


    經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

教育部體育署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學雜費補助領據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用）

領  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  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

   學年度下學期及   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補助

總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所屬縣市：                就讀學校：            
所屬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           領款人姓名：            


       經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附件八：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生活照顧補助領據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用）

領  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  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

     年度    個月生活照顧補助
總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所屬縣市：                就讀學校：            
所屬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           領款人姓名：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生活照顧補助領據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用）

領  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收到  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選手輔導照顧計畫

     年度    個月生活照顧補助
總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所屬縣市：                就讀學校：            
所屬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             領款人姓名：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依學年度上（下）學期區分，分別填寫『小計』欄位，及總計欄位。





執行期間填寫，分別為：1-12月、或1-6月、或9-12月等三種類型，分別填寫『小計』欄位，及總計欄位。如有中途退訓情況，請於備註欄敘明。





1.執行期間：以月份期間為單位，如：8月，或8-11月。


2.辦理情形：請確實填寫辦理方式，如：課後輔導，或暑期及課後輔導。


3.參加人數：請填寫男、女參加人數即可，無需提供名單。





紙本成果報告，請務必紙本逐級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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